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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河县民政局
关于开展县属社会团体2025年度检查的函


县属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，县属社会团体：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》 等有关法规政策规定，县民政局将对县属社会团体实施2025年度 检查(以下简称年检)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年检范围
凡在2025年6月30日前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，均应当参加 年检；2025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，可以 不参加2025年度年检；已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根据《慈善 法》在“慈善中国”参加年报，不再参加年检。
二、年检系统填报
参检社会团体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提交以下年检材料：
(一)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。2026年4月14 日起，社会团体  可 通 过 登 录 “ 民 政 一 体 化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” 	(https://z wfw.mca.gov.cn/)实行网上填报，在首页“登录入口”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，选择“法人服务”栏中“社会团体”, 进入后选择菜单栏中“年检年报”业务的“在线办理”, 填写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。未注册的，需要先行注册。
(二)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参检社会团体应当提交有资 质的审计机构出具的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(原件上传到“补 充材料”栏)。
(三)办公场所证明。场所的产权证明，使用证明或租赁协 议。(原件上传到“补充材料”栏)。
(四)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第一页(法人签字、盖章、写明 日期)、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盖章页(需经办人签字、写明日 期)、原件上传到“补充材料”栏。
[bookmark: _GoBack](五)其他相关说明材料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我局可要求社会团体提交有关事项说明或必要补充材料。
以上材料填写完整、确认无误后，点击“提交”。
三、报送审查
参加年检是社会团体的法定义务，请各社会团体对照有关要 求如实填报年检材料，确保所提交材料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请各业务主管单位及时通知并指导、督促业务主管的社会团体按 规定要求和时限填报年检材料，对材料内容进行认真审查，及时 作出初审结论、完成初审工作。社会团体年检结论公布后，如发 现存在影响当年年检结论情形的，年检结论将予以重新确定。
1.系统填报截止到6月30日关闭，关闭后将不能再填报。对 逾期未在系统填报的社会团体,民政局不再接收材料，按照未参加年检处理。
2.民政局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社会团体年度检 查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、抽查审计、实地 检查、上一年度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及其他问题线索等，对社会团 体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终审，结论分为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 和“不合格”。
3.年检系统状态显示为“待办结”后，社会团体可以持以下 纸质版材料到清河县民政局(清河县奥捷大厦719室) 加盖年检印鉴，截止日期至9月30日：
①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(原件);
②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(原件);
③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(副本)原件；
④提交场所的产权证明，使用证明或租赁协议(复印件)。
四 、年检公告
社会团体的年检结论将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一全国   社会组织查询一输入社会团体名称点击搜索- “年检(年报)信息” 栏目公布，请各社会团体及时关注。涉及整改、改进事项的，同时领取整改通知书或者改进意见书。年检“基本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的社会团体应当进行整改，整改期限为3个月。社会团体未按期完成整改的，民政局将根据《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五、问题咨询
联系人：潘斐、杨鸿博   电话：0319-8286830


附件1:县属社会团体年检填报流程图.pdf
附件2:民政一体化平台注册指南.pdf
附件3:社会团体2025年度工作报告书填报指南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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